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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卫办函〔2020〕7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

转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公示《致患者和陪诊人员一封信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和体育局,委直委管医疗机构：     

现将省卫健委法规处起草的《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公示<致患者和陪诊人员一封

信>的通知》（晋卫办法规函〔2020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开诊的各医疗机构要加大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

宣传力度，通过网站、公众号、宣传栏、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

对《致患者和陪诊人员一封信》进行宣传公示，有效引导患者和

陪诊人员自觉配合医疗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和疾病诊治工作。 

附件： 

1.《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

控期间公示<致患者和陪诊人员一封信>的通知》（晋卫办法规函

〔2020〕3 号） 

    2.致患者和陪诊人员的一封信 

  

    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2020年 2 月 18 日 



附件 2 

致患者和陪诊人员的一封信 

 

各位患者和陪诊人员： 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包括我省在内多地发生患

者就诊时故意隐瞒或者虚假陈述流行病学史信息导致医务人员、

其他患者被隔离案件，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严重

破坏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和疫情防控工作秩序。 

如实提供有关情况，有助于避免延误治疗、更好保护您个人

健康，有助于避免他人感染疫病风险、更好维护社会秩序，不仅

是您疾病诊治必需，更是您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。 

为了更好地保护您和他人健康，请您如实提供有关情况，积

极配合医疗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和疾病诊治工作。如有故意隐瞒病

史、疫情严重地区旅行史、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触史等情况，

逃避隔离医学观察，或者阻碍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正常的诊疗和

救治工作的，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、刑法等相

关法律规定，结合具体事实和情节，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

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人身、财产造成损

害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而且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规定，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

违法犯罪的，将依法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。 

防控疫情，需要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，需要每一名社会成员

依法履行法定义务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在党

中央、国务院英明决策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齐心协力，

众志成城，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，共同击退病魔，共建美好家园。 

  

 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

2020 年 2月 12日   

 


